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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李珏收购宁波索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浙六和法意(2023)第 2120号 

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次收购的专

项法律顾问，已就公司本次收购出具浙六和法意（2023）第 1865 号《关于李珏

收购宁波索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根据贵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下发的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文意

另有所指，或“释义”部分另行说明外，《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依据、律师声

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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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关于收购目的及控制权认定。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李

珏持有挂牌公司9.58%的股份，且为索科股份实际控制人李启涵、邬爱萍的女儿，

因此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中，收购人李珏拟通过签

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与李启涵、邬爱萍成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方式完成对

公众公司的收购。根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的规定，若各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各方应按照丙方（李珏）的意向进行表决。 

请收购人说明：（1）结合收购目的、管理层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未来经营

计划，进一步说明收购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公

司挂牌时点未认定收购人李珏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

动人，而本次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将李珏认定为共同控制公司

之一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故意规避实际控制人认定错误的情形；（3）根

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的议事规则，三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以丙方（李

珏）的意见为准，将李启涵（甲方）、邬爱萍（乙方）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的原因及合理性；（4）如认定三方为共同实际控制人，仅将李珏所持股份进行

限售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十八条的相

关要求。 

请财务顾问、收购人及挂牌公司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收购目的、管理层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未来经营计划，进一步说明

收购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李珏担任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职务，实际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在公

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李珏拟增持公司的股份，有可能增持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为加强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收购人李珏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启涵

与邬爱萍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明确共同控制；根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规定，若各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应按照丙方（李珏）的意向进行表决，

以提高决策效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李珏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具备必要性

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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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挂牌时点未认定收购人李珏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而本次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将李珏认定为共

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故意规避实际控制人认定错误的

情形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发布，并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修订，明确了共同控制的要求。

索科股份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挂牌，由中泰证券推荐挂牌，挂牌时并未有现行有

效的规则明确共同控制，因此认定李启涵与邬爱萍为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开转

让说明书》的内容，已披露李珏与实际控制人李启涵与邬爱萍的关联关系，即李

启涵与邬爱萍系夫妻关系，李珏为其女儿；已披露挂牌时持股和任职情况，即李

珏持有 800,000.00 股股份，占比 7.67%，担任索科股份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李珏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减少并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李珏作为发起人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满足股份限售的

要求，限售要求高于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限售要求。因此，不存在故意规避实

际控制人认定错误的情形。 

本次收购，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将李珏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

人之一，原因系： 

1、收购人李珏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实际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根据未来经营计划，李珏存在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有可能增持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2、根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的规定，若各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各方

应按照丙方（李珏）的意向进行表决，具备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要求； 

3、根据最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要求，满足共同控制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挂牌时点未认定收购人李珏为公司的共同实

际控制人，而本次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将李珏认定为共同实际控

制人之一具备合理性，不存在故意规避实际控制人认定错误的情形。 

三、根据《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的议事规则，三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以丙方（李珏）的意见为准，将李启涵（甲方）、邬爱萍（乙方）认定为共同

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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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之“1-6 实际控制人”之“二、共同实际控制人认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直

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达到 5%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说明上述主

体是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参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

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之“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

人没有发生变更’和第四十五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锁定期安排的理解与适用”

之“（二）共同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直系亲属，如持有公司股

份达到百分之五以上或者虽未达到百分之五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应当说明上述主体是否

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李启涵与邬爱萍为夫妻关系，李珏为李启涵、邬爱萍之女，截至《一致行动

人协议》签署之日，李启涵持有公司 6,346,400 股股份，占比 60.8476%；邬爱

萍持有公司 2,933,600 股股份，占比 28.1266%；李珏持有公司 999,000 股股份，

占比 9.5781%。李珏、李启涵、邬爱萍持股均达到 5%以上。 

自索科股份挂牌至今，李启涵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邬爱萍一直担任公司董

事；李珏一直担任公司董事，且自 2016 年 6 月 27 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实际负

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李珏、李启涵、邬爱萍之间系配偶和直系亲属关

系，其持有公司股份均达到 5%以上，且均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

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将李珏、李启涵、邬爱萍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

人具备合理性。 

四、如认定三方为共同实际控制人，仅将李珏所持股份进行限售是否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十八条的相关要求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收购人包括投资者

及其一致行动人”，第十八条：“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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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启涵、邬爱萍变为李珏、李启涵、邬

爱萍，其中李启涵、邬爱萍作为实际控制人已按规定进行了限售。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做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第六十八条：“申请挂牌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应当按照下列安排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限售，

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申请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限售，每批解除限售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

的三分之一，解除限售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

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

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

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

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索科股份自 2015 年 4 月 23 日挂牌以来至本次收购之前，李启涵、邬爱萍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且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除满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限售要

求外，亦需满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要求。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李启涵、邬爱萍均未违反上述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启涵、邬

爱萍变为李珏、李启涵、邬爱萍，其中李启涵、邬爱萍作为实际控制人已按规定

进行了限售，本次仅将李珏所持股份进行限售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十八条的相关要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六和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